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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652           证券简称：爱使股份           编号：临 2007-15 

 

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七届二十五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 7届 25 次董事会的会议通知于 2007 年 10 月 12 日以电

子邮件的方式发出，会议于 2007 年 10 月 21 日以通讯表决方式召开，应参加表决董

事 9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人。本次会议符合《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有关

规定，审议并一致通过决议如下： 

一.关于公司为天津鑫宇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拟安排信托融资的议案 

2004 年 4 月，公司与天津市高速公路投资建设发展公司（以下简称：天津高速

公路公司）共同投资组建了天津鑫宇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鑫宇高速）。

鑫宇高速法定代表人：刘鸿雁；注册地址：天津市空港物流加工区外环北路 1 号 2

—D021 室；注册资本 52000 万元，其中：公司出资 364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70%；天津高速公路公司出资 15600 万元，占其注册资本的 30%。 

鑫宇高速主要建设威海—乌海公路（天津西段）项目。该项目于 2003 年底开工

建设，工程概算 14.55 亿元；2005 年底工程交工并具备通车能力，并已于 2005 年

12 月末开始通车运营。该项目全长 20.755 公里，采用全封闭、全立交、全部控制出

入的六车道高速公路，设计车速 120 公里/小时，路基宽 35 米，路面宽 30.5 米。预

计到 2010 年，高速公路路网全面形成后，该项目将成为国家重点威乌高速的重要组

成部分，同时是天津港对外的快速通道，成为天津高速外环的南外环，以及是京津

高速三线（京津南通道）的组成部分，连接的公路包括海防大道、唐津高速、津港

高速、津汕高速、津沧高速、京沪高速。 

目前，公司在对鑫宇高速建成的威—乌公路（天津西段）项目周边环境等情况

的调研后，在与天津信托投资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天津信托）和内蒙古西水

创业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水股份）协商后拟签定《天津鑫宇高速公路有限

责任公司股权受让及回购协议》。同时，三方一致同意为鑫宇高速拟发行二期“天津

鑫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股权受让及回购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下称简称：信托计

划），其主要内容说明如下：  

1.公司与西水股份同意天津信托拟以溢价 13.64%（即：每股约人民币 1.1364

元）受让公司持有鑫宇高速约42.31 %的股权。受让后,公司将持有鑫宇高速约27.69%

的股权。 

2.天津信托拟发行信托计划的规模不超过人民币 2.5 亿元，信托期限不长于两

年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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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信托计划到期后，公司作为第一回购义务人、西水股份作为第二回购义务人，

在天津信托溢价受让公司持有的鑫宇高速约42.31%股权价款的基础上再拟溢价25 %

（即：不超过人民币 31250 万元）回购天津信托持有的鑫宇高速的全部股权。 

二.关于公司为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鉴于公司拟以所持有的鑫宇高速 42.31 %的股权进行信托融资，并委托天津信

托发行信托计划，信托计划到期后公司作为第一回购义务人回购该部分股权，回购

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31250 万元，西水股份同意以第二回购义务人身份对信托计划到

期后的公司回购义务进行担保。为明确公司与西水股份双方的权利和义务，保证信

托计划的发行,公司决定将持有的山东泰山能源有限责任公司 56%(即：18479.42 万

股)的全部股权作保证向西水股份提供反担保。截止 2007 年 6 月，山东泰山能源有

限责任公司以每股净资产人民币 2.6547 元计算，该股权总价值 49057.32 万元。 

上述二项议案需提请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为提高工作效率，公司董事会提

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长签署与上述议案相关的法律文件，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上述

议案的相关事宜。 

三.关于公司召开第二十八次(2007 年第二次临时) 股东大会的议案 

根据《公司法》、《公司章程》和《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董事

会决定召开公司第 28 次(2007 年第 2次临时)股东大会。现将本次大会的具体事项

说明如下: 

1.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会议日期：2007 年 11 月 7 日(星期三) 

(2)会议时间：上午 9:00 

(3)会议地点：上海影城(本市新华路 160 号) 

2.会议主要议题 

(1)审议关于公司拟出售爱使商厦项目的议案； 

(2)审议关于公司拟出售八家油气站公司全部股权的议案； 

(3)审议关于公司为天津鑫宇高速公路有限责任公司拟安排信托融资的议案； 

(4)审议关于公司为内蒙古西水创业股份有限公司提供反担保的议案。 

3.会议出席对象 

公司的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截止 2007 年 10 月 30 日下午交易结束后，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东。 

4.会议登记方式 

登记手续：股东应持本人身份证、证券帐户；受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权

委托书、委托人证券帐户；法人股东持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授权委托书、证券帐

户、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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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登记时间：2007 年 11 月 1 日（星期四）9:00-16:00 

(2)登记地点：上海影城(本市新华路 160 号) 

(3)公交线路：48、72、76、113、126、138、572、911 路均到达 

5.其他 

根据相关规定和要求，公司股东大会不发放任何参会礼品(有价证券)。会期半

天，与会费用自理。 

联 系 人：陆佩华 赵伟光 

联系电话：（021）64710022-8105、8201 

传    真：（021）64711120 

 

特此公告 

 

 

          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ＯＯ七年十月二十三日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上海爱使股份有限公司第二

十八次(2007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理行使表决权。 

委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持股数：                              证券帐户： 

受托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日期： 


